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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0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（大连考点）

报名的通知 

根据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 2020

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护考办发[2019]7

号）和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《关于 2020 年护

士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卫人才发[2019]141

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现将全市 2020 年护

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考试时间、科目及要求 

本次考试采用人机对话方式，每半天为一个轮次，考生

将随机分配至一个轮次完成专业实务和实践能力两个科目

的考试，具体时间以准考证通知为准。具体安排如下： 

考试日期 轮次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

5 月 16 日 

第一轮 

专业实务 8︰30—10︰10 

实践能力 10︰55—12︰35 

第二轮 

专业实务 14︰00—15︰40 

实践能力 16︰25—18︰05 

5 月 17 日 

第三轮 

专业实务 8︰30—10︰10 

实践能力 10︰55—12︰35 

第四轮 

专业实务 14︰00—15︰40 

实践能力 16︰25—18︰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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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包括专业实务和实践能力两个

科目，一次考试通过两个科目为考试成绩合格。 

（二）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实行国家统一考试制度。统一

考试大纲，统一命题，统一合格标准。 

二、报考条件 

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，具备良好的医德医

风和敬业精神。符合下列学历和资历要求： 

（一）按照原卫生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《护

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》（部长令第 74 号）规定，凡符合下列

条件之一，并在教学、综合医院完成 8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

习的毕业生（包括 2020年应届毕业生），可报名参加护士执

业资格考试： 

1.获得省级以上教育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认可的普通

全日制（3 年以上含 3年制）中等职业学校护理、助产专业

学历； 

2.获得省级以上教育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认可的普通

全日制高等学校护理、助产专业专科学历； 

3.获得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普通全日制高等学

校护理、助产专业本科以上学历。 

（二）成绩合格考生职称的晋升 

1.具有护理、助产专业中专和大专学历的人员，参加护

士执业资格考试并成绩合格，可取得护理初级(士)专业技术

资格证书；护理初级(师)专业技术资格按照有关规定通过参

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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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具有护理、助产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，参加护

士执业资格考试并成绩合格,可以取得护理初级(士)专业技

术资格证书；在达到《卫生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》规定的

护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年限后，可直接聘任护师专业技

术职务。 

（三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： 

1.医疗事故责任者未满 3 年。 

2.医疗差错责任者未满 1 年。 

3.受到行政处分者在处分时期内。 

4.伪造学历或考试期间有违纪行为未满 2 年。 

5.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它情形。 

（四）报名参加 2020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其

学历取得日期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报名条件中有关

学历的规定，是指国家教育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可的正规

院校毕业学历。 

三、报名时间、方式及办法 

考试报名包括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。 

1.网上预报名时间：2019年 12月 4 日～18日。 

考生须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（www.21wecan.com），按要

求填写个人信息，上传照片并打印《2020年护士执业资格考

试报名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。 

2.现场确认时间：2019年 12 月 5 日 9︰00～20日 16︰

00。 

考生根据所在学校（应届毕业生）或单位、人事档案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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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地（非应届毕业生）自行选择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。全市

设 19 个报名点 (详见附表 1)，考点只接受各报名点集中申

报材料，不接受个人现场确认。 

3.现场审核确认所需材料 

⑴《申请表》； 

考生在网上报名并自行打印申请表（黑白彩色均可），

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或人事章（2020 年应届毕业生由所在学

校盖章）。 

⑵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⑶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 

⑷教学、综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习的证明

或实习手册原件及复印件； 

2020 年应届毕业生由所在学校出具准予毕业证明及护

理临床实习证明（内容包括入学时间、毕业时间、专业、学

制、培养方式是否为普通全日制、实习医院及时间等）。 

⑸社民办医疗机构的考生需提供加盖公章的医疗机构

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。 

4.网上缴费。 

现场确认并经考点、考区审核合格的考生，依据系统提

示和《网上缴费操作指南》进行操作，通过网上支付的方式

缴纳考试费，缴费成功后可通过报名系统进行查询。网上缴

费时间为 2020年 2 月 10日～23 日，逾期未缴费的考生视为

放弃报名。 

5.报名点到考点审核时间：2019 年 12 月 23 日～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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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详见附表 2）。报名点持现场确认通过考生的材料到考点进

行资格审核。 

6.考点到考区送审时间：2019年 12 月 30日。大连考点

向考区（省卫生健康委）上报数据。期间不再受理考生及报

名点报名事宜。 

四、报名注意事项 

（一）上传照片：考生在填报信息完成后，应将本人照

片上传。请认真处理上传照片，凡因照片不符合要求导致无

法进行现场确认、影响正常参加考试及后期成绩单打印、成

绩合格证明和证书发放的，后果由考生自负。 

照片具体要求为：1.上传照片必须为考生本人近期正面

免冠彩色证件照，务必保证照片清晰、可辨认，其它如生活

照、视频捕捉、摄像头所摄等照片一律不予审核，除军人外

其他考生不得着制式服装拍照，女性不得穿背带式服装拍

照；2.照片大小为一寸或小二寸，格式为 jpg，文件大小必

须在 20kb～45kb之间；3.头部占照片尺寸的 2/3，白色背景；

4.面部正面头发不得过眉，露双耳，常带眼镜的考生应配戴

眼镜，不得佩戴首饰。 

（二）为方便考生，请尽量在学校（应届毕业生）或单

位、人事档案所在地（非应届毕业生）选择报名点，完成现

场确认工作。 

（三）现场确认并经考点审核合格的考生，要通过网上

支付的方式缴纳考试费。网上缴费时间为 2020年 2月 10日～

23 日，逾期未缴费的考生视为放弃报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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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打印准考证 

考生可于 2020年 4 月 28日～5月 16 日，登录中国卫生

人才网（www.21wecan.com）打印准考证。 

六、机考模拟练习 

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可在考前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

（www.21wecan.com），下载安装机考模拟软件提前练习，熟

悉操作。 

七、考试违规、违纪、违法行为处理规定 

（一）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场规则，违反者按《专业技

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社部第 31号令）

处理。 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有关考试违

法行为处理的规定： 

1.在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条

之一：“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，使用

伪造、变造的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、护照、社会保障

卡、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，情节严重的，

处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” 

“有前款行为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

规定定罪处罚。” 

2.将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修改为：“非法生产、销售专

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、窃照专用器材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三

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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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单位犯前款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 

3.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(非法使用窃听、窃照专用器

材、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)

后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：“在法律规定的国

家考试中，组织作弊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

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

刑，并处罚金。” 

“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，

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 

“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，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

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、答案的，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。” 

“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

试的，处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” 

考生必须了解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

理规定》（人社部第 31 号令）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

案（九）》中涉及考试作弊的条款，知晓违反上述规定将导

致的严重后果，在报名和参加考试的过程中遵纪守法、诚信

应考，避免因违反上述规定而受到的处罚。 

八、成绩发布及成绩合格证明打印 

考后 45 个工作日考试成绩将在中国卫生人才网公布，

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号和有效证件号进行成绩查询，务请考

生在规定时间内下载打印并妥善保管成绩单，逾期无法补打

和补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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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试题均为客观题，采用计算机统一评

分，不接受成绩复核申请。 

自 2019 年起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明全部实

行电子化，成绩合格者须通过中国卫生人才网下载打印成绩

合格证明，具体打印时间另行通知。成绩合格证明将作为申

请护士执业注册的有效证明，请妥善保管。 

九、考务费收取标准 

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费为每人每

科 60 元。 

 

 

 

 

 

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19 年 11 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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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2020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（大连考点）报名点名单 

序号 报名点名称 联系电话 地址 

1 大连市中山区卫生健康局 82380700 
中山区青云街进展巷 69 号 2 楼 209

室 

2 大连市西岗区卫生健康局 39764098 
西岗区香炉礁香园街 3 号区卫健局三

楼 304 室 

3 大连市沙河口区卫生健康局 84368591 沙河口区中山路 393 号 408 室 

4 大连市甘井子区卫生健康局 86319137 
甘井子区明珠广场 1 号区政府主楼

103 室 

5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教育文体局 84795752 
大连高新区腾飞软件园三期汇贤园 4

号管委会大楼九楼 932 房间 

6 大连市旅顺口区卫生健康局 86395059 旅顺口区新城大街 1 号 624 室 

7 大连金普新区卫生健康局 87670568 
金州区香水路 155 号区卫生工作者协

会 313 室 

8 大连市普兰店区卫生健康局 83128315 
普兰店区孛兰路北段 37 号（区卫健

中心） 

9 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85616873 瓦房店市九三路 125 号 

10 庄河市卫生健康局 89727676 
庄河市世纪大街一段58号市残联208

室 

11 长海县卫生健康局 39370061 
长海县大长山岛镇长海广场 1 号县政

府大楼 613 室 

12 大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（负责本校毕业生） 86116050 旅顺口区旅顺南路西段 9 号 

13 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（负责本校毕业生） 88859754 高新区爱贤街 28 号 

14 大连市卫生学校（负责本校毕业生） 82829750 中山区鲁迅路 24 号 

15 大连铁路卫生学校（负责本校毕业生） 82829750 中山区鲁迅路 24 号 

16 大连大学护理学院（负责本校毕业生） 82829795 中山区鲁迅路 24 号 

17 大连市皮口卫生学校（负责本校毕业生） 83400608 普兰店区皮口街道海北路中段 156 号 

18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（负责本单位员工） 84369620 沙河口区万岁街 156 号 

19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（负责本单位员工） 62893613 中山区解放街 6 号 

20 
大连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中心 

（考点办事机构） 
84825984 

沙河口区高尔基路 261号 

人才交流服务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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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：2020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（大连考点） 

报名点到考点审核时间表 

报名点到考点审核时间 报名点名称 

2019年 12 月 23日上午 
中山区卫生健康局 

西岗区卫生健康局 

2019年 12 月 23日下午 
沙河口区卫生健康局 

甘井子区卫生健康局 

2019年 12 月 24日上午 
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 

大连大学护理学院 

2019年 12 月 24日下午 
大连市卫生学校 

大连铁路卫生学校 

2019年 12 月 25日上午 
大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

大连市皮口卫生学校 

2019年 12 月 25日下午 
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

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

2019年 12 月 26日上午 

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教育文体局 

大连市旅顺口区卫生健康局 

大连金普新区卫生健康局 

2019年 12 月 26日下午 
瓦房店市卫生健康局 

大连市普兰店区卫生健康局 

2019年 12 月 27日上午 
庄河市卫生健康局 

长海县卫生健康局 

 


